
广州南方学院“包干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改革精

神，推进学校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工作，积极营造健康有序的科研

氛围，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国科金财函〔2021〕

23 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237 号）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 2022年起批准资助的各级要求实施“包干制”的

科研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主要包括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广东省教育厅等项目主管部门明确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的科

研项目。 

第三条  项目经费“包干制”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责

任书并提交科研处备案，承诺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遵守科研伦理道

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

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不得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

出。 

第二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四条  项目经费不再划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无需编制经费支出预算，

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在经费使用范围内自主决定使用。 

第五条  项目经费使用范围（一）设备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

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

的费用。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列支。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

置，鼓励开放共享、自主研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

改造，避免重复购置。 

（二）业务费：指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辅助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

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

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购置图书、收集资料、复

印翻拍、采集数据、翻译资料等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三）劳务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

访问学者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以及支付给临

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 

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项目所在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

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由项目承担单

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住房公积金等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 

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不得支付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

和管理的相关人员，咨询专家费用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项目绩效：指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

的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可发放给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所有成员。绩效支出

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30%，其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可提高至不



超过 60%。绩效支出纳入单位奖励性绩效单列管理，不受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

不计入单位绩效工资总量调控基数。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确定

并发放，发放对象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参与项目情况确定。 

项目负责人负责绩效考核工作，并将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成果等相关材

料报送至科研处，经科研处及人事干部处审批后，由项目负责人提交财务处完成

发放。 

（五）管理费与资源使用费：指项目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及

日常水、电、气、暖等消耗支出等，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统筹使用。项目主管部

门有明确规定管理费提取要求的，按照规定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项目经费由

项目负责人全权统筹安排使用。 

（六）其他合理支出：指未纳入上述所列预算科目，但与本项目相关的以研

究为目的的合理支出。 

第六条  项目经费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项目经费使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具体清单如下： 

（一）不得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无关的支出。 

（二）不得通过虚构经济业务（如测试、材料、租车、会议、差旅、交通、

印刷等业务）、编造虚假合同（协议）、使用虚假票据套取资金。 

（三）不得通过虚列、伪造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 

（四）不得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等。 

（五）不得列支基建费，以及个人或家庭费用。 

（六）不得全部列支设备费。 

（七）不得用于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等行为的



支出。 

第三章  决算与验收 

第八条  项目结题验收时，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列支项目经费支出使用

情况，经科研处、财务处审核通过后，由科研处报送至项目主管部门。 

第九条  项目结题验收后，由科研处在其官网统一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目

结题/成果报告，接受广大科研人员监督。  

第十条  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项目主管单位综合评价验收，项目负责人

应及时办理结账手续。除项目主管单位对结余资金有明确规定外，项目结余经费

由原项目组继续使用 2 年，结项超过 2 年且经费有结余的项目,学校统筹安排项

目结余经费使用，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科研项目需求。 

未通过结项验收、整改后通过结项验收、因故终止、撤销的项目，按项目主

管单位规定处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对经费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

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科研处、财务处、监察与审计处协同加强对科研经费的监督管理，

对项目及其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经费执行情况的跟踪与评估，其结果作为项

目验收评价、结余经费使用、后续支持等的重要参考。  

对不履行科研经费管理责任、违规使用科研经费、存在第七条负面清单行为

的，以及截留、挪用、侵占项目经费，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违法行为的项目负责

人，学校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10日起实施，试行期限为 2 年，由学校科

研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其他事项按照《广州南方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若批准资助的项目主管部门有专项“包干制”管理办法，

按其管理办法执行。如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经费管理政策有调整的，按主管部门

相关规定执行。 

 


